附件5
厦门市承办机构奖补申报指南
1、 申报条件
对单个自然年度内招揽引进8个及以上会议项目的承办机构给予全年奖励总额20%的超额奖励。
二、申报材料
申请超额奖励的申报单位须在每年6月30日前登录系统提交以下电子扫描材料并报送书面资料：  
1.申请报告
备注：原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要求:原件1份（收）
2.招揽引进会议项目汇总表
备注：原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要求:原件1份（收）
3.收款收据
备注：原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要求:原件1份（收）
三、办理流程
企业申报（线上、线下）—>受理—>初审—>终审—>拨付
4、 联系电话
0595-2859839、2859837
5、 办公时间和地址
时间：节假日除外，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夏时制15:00-18:00）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108号振业大厦703、704室
6、 申请材料相关模板（附后）

模板1
厦门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申请报告（承办机构奖补）
厦门市会议展览局：
依照《厦门市关于进一步促进会议展览业发展的扶持意见》（厦会展〔2019〕58号）、《厦门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实施细则》（厦会展〔2019〕60号），我司拟向贵局申请厦门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上一年度共申办成功项目共  个。
2.收到奖补总计金额     万元。
3.参会情况：境内嘉宾参会人数共计    人；
境外嘉宾参会人数共计    人；
国别数（含港澳台）    个。
4.住宿酒店：酒店住宿共计    间夜。
5.申请20%会议超额奖励   万元。
二、申请合法性说明
我司所提交的关于厦门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承办机构奖补申报材料均真实合法。如有虚假，我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模板2
招揽引进会议项目汇总表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主办单位
	申请单位
	联系人
	手机
	会议
性质
	参会(住宿)人数
	折算
间夜数
	境外参会人数
	境外
国别数
	奖励金额（万元）
	20%超额奖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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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栏可自行增加）
